服務表現監察制度
尚未符合的服務質素標準準則 / 基本服務規定 
改善計劃
	機構名稱
	
	

	服務單位名稱
	:
	

	服務類別
	:
	   

	(一)
	涉及準則-編號        (重組編號) / 有關的基本服務規定 :*


	(二)
	尚未符合的範疇:

	(三)
	尚未符合的原因: 

	(四)
	完成上述範疇的改善工作內容:

	(五)
	上述改善工作的預算完成日期:

	負責人姓名
職位
	
	日期

	
	
	

	電話: 
	傳真: 
	電郵地址


重要事項:

1. 服務單位須分別為每項尚未符合的準則/基本服務規定的範疇制定改善計劃。
2. 改善計劃及計劃進度檢討時間須由社會福利署服務表現事務組確認。服務單位須依據確認之檢討時間以書面報告計劃的進展，直至完全符合上述準則/基本服務規定。 

* 請去不適用者

